
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圈學院 
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99 年 09 月 09 日（星期四）12 時 10 分 

貳、地點：漁管系小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黃榮富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鐘雅雯 

肆、出席：（如簽到單） 

伍、主席致詞： 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 
【提案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水圈學院 
案由：擬訂「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圈學院辦理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年度補助大專

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計畫」甄選標準，請 討論。 
說明：  

1、 依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辦理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

殊優秀人才實施計畫辦理。 

2、 99 年申請時程: 

日期 執行項目 執行單位 
9/6~9/7 計畫公告 研發處 
9/8~9/16 各院級單位訂定甄選標準、收件及甄選 各院級單位 
9/17 各院級單位提送資料繳交 由各院級單位繳至研發處 
9/20~21 校內複審 研發處 
9/23~9/24 彙整資料函送國科會 研發處 

3、 本案於 99 年 09 月 06 日本校「國科會 99 年度「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

人才措施」申請案協調會議」通過，並由各學院進行甄選作業（如附件二）。 

決議：通過評審標準如附件一，累積分數最高者，推薦為傑出獎候選人，成績次高

者推薦為優秀候選人。 
 
捌、散會（14:4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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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圈學院辦理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年度補助大專

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實施計畫–指標評量表 

壹、基本條件：（需符合本條件，才能進行加分資格） 

一、教學： 

1.無缺曠課紀錄。 

2.準時輸入教學大綱、期中、學期成績。 

3.無修改成績紀錄。 

4.學生教學評量達學校平均分數以上。 

二、研究： 

每年至少執行一件計畫案。 

三、輔導 

97 年 1 月至 99 年 7 月曾經擔任主管、導師、指導研究生。 

四、服務 

97 年 1 月至 99 年 7 月曾經擔任系級以上會議委員，且年度出席率達 50％。 

貳、加分項目：  

壹、教學評鑑指標（附 97 年 1 月至 99 年 7 月證明文件） 評 分 

項目 內         容 自評 院評 

加 

分 

項 

目 

1.遠距教學或網路教學授課，每科目加 2 分。   

2.編撰或改進教材及教學媒體，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，獨立完成者，每科目加 2

分；非獨立完成者，第一作者加 0.5 分，其他加 0.2 分。 
  

3.獲得本院優良教師獎加 2 分，傑出教師獎再加 2 分，及其他優良事蹟每件加 1 分。   

4.其他有助教學之事蹟者，每案加 0.1 分。   

評 分 小 計   

貳、研究評鑑指標（附 97 年 1 月至 99 年 7 月證明文件） 評 分 

項目 內         容 
自評 院評 

加 

分 

項 

目 

(一)、已公開發表之研究論文獲分如下： 

1.投稿 SCI、SSCI、EI 及 TSSCI 之期刊且已接受刊登者，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

者每篇加 5 分，其餘作者每篇加 2 分。 
  

2.投稿非以上四種性質且具有審查制度之期刊且已接受刊登者，擔任第一作者或

通訊作者每篇加 1 分，其餘作者每篇加 0.2 分。 
  

(二)、國內外專利獲分如下：  

1.國內、外正式註冊之發明專利，每一專利，擔任第一發明人加 5 分、其餘則加

2 分。 
  

2.國內、外正式註冊之新型專利，每一專利，擔任第一發明人加 2 分、其餘則加

0.5 分。 
  

附件一 



內         容 自評 院評 

3.以本校名義專利技轉成功者，每一專利加 2 分。   

(三)、教學或研究計畫獲分如下：  

1.提撥學校行政管理費，每 1 萬元共加計 0.2 分，由計畫所有參與人均分。   

2.每計畫經費（含學校配合款）每 50 萬元共加計 1 分，由計畫所有參與人均分。   

評 分 小 計   

叁、輔導評鑑指標（附 97 年 1 月至 99 年 7 月證明文件） 評 分 

項目 內         容 自評 院評 

加 

分 

項 

目 

1.擔任社團或專題研究指導老師，獲佳作以上成績者，國際競賽每案加 4 分、全

國競賽每案加 3 分、跨校競賽加 2 分、校內競賽得名者加 1 分，但校內競賽佳

作不加分。 

  

2.其他有輔導之具體表現事蹟者，每案加 0.1 分。   

評 分 小 計   

四、服務評鑑指標（附 97 年 1 月至 99 年 7 月證明文件） 評 分 

項目 內         容 自評 院評 

加 

分 

項 

目 

1.擔任行政、學術主管者，加 1 分。   

2.受聘為校內跨系或校外之專題講師者，每一案加 0.5 分。   

3.教師個人主辦國際性研討會者， 6 小時以上加 4 分、6 小時以下加 2 分。   

4.教師個人主辦全國性研討會者， 6 小時以上加 3 分、6 小時以下加 1.5 分。   

5.教師個人主辦其他研討會者， 6 小時以上加 2 分、6 小時以下加 1 分。   

6.其他有服務之具體表現事蹟者，每案加 0.1 分。   

評 分 小 計   

總        分   

備註：每項證明由申請教師提出，並自負法律之責任。 

 

教 師 簽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級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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